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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债登记管理办法》放松“外保内贷”监管 

 

在过去的十年中，大量的大陆民营企业实现了至美国、香港等地境外上市。境外上市大陆民营

企业在实现境外上市的同时，却面临融资难题：与通常意义上的境外资本来华投资设立的外商投资

企业相比，后者可利用其雄厚的外方股东优势在境外、境内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融资，而境外上市大

陆民营企业的主营业务、主要财产多在境内，在境外获得境外金融机构贷款相对较难。境内上市公

司可采取上市公司保证担保或控股股东股票质押方式在境内融资，而境外上市民营企业优质资产多

在境外上市公司名下，理论上可以采取由境外上市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或由控股股东以境外股票提供

质押担保的方式在境内融资。但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境外机构或自然人为境内借款提供担保的，应

遵守国家关于外债管理的规定。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外债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

[2005]74 号，以下简称“原《通知》”）对境内借款接受境外担保（以下简称“外保内贷”）的规定较

为严格，实践中也很难通过监管部门的审批。 

2013 年 4 月 28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汇发[2013]19 号《外债登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和《外债登记管理操作指引》（以下简称“《操作指引》”），自 2013 年 5 月 13 日起实施。

《管理办法》废止了原《通知》，对外保内贷的监管政策进一步放松，境外机构和/或自然人为中资

企业的债务向境内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提供担保有望成为现实。《管理办法》和《操作指引》

关于外保内贷的规定如下： 

1. 外商投资企业外保内贷可直接签署担保合同 

《管理办法》和《操作指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办理境内借款接受境外担保的，可直接与境

外担保人、债权人签订担保合同，在发生境外担保履约时，债务人应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外债登记，

因担保履约产生的对外负债应视同短期外债（按债务人实际发生的对境外担保人的外债本金余额计

算）纳入外商投资企业“投注差”或外债额度控制。 

2. 中资企业外保内贷实行额度管理 

原《通知》规定，未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境内中资企业向境内金融机构借用贷款不得接受

境外机构或个人提供的担保。《管理办法》修改为，中资企业办理境内借款接受境外担保的，应事前

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外保内贷额度。《操作指引》规定，外汇局应根据下列原则进行审核：（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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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家鼓励行业；（二）过去三年内连续盈利，或经营趋势良好；（三）具有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和

内控制度；（四）企业的净资产与总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 15%；（五）对外借款与对外担保余额之和

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 50%。中资企业可在外汇局核定的额度内直接签订担保合同。如境内中资企业

已有外保内贷额度的，境外机构或自然人即可直接与银行、信托公司等签署担保合同，而无须再履

行事前批准程序。 

另外，《操作指引》还规定，境内企业（含外商投资企业和中资企业）从事外保内贷业务，由发

放贷款的境内金融机构实行债权人集中登记。债权人应于每月初 10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外汇局报送

外保内贷项下相关数据。债权人与债务人注册地不在同一外汇局辖区的，应当同时向债权人和债务

人所在地外汇局报送数据。 

《管理办法》和《操作指引》生效后，无论是通常意义上的外国资本来华投资设立的外商投资

企业，还是境外上市大陆民营企业，其办理外保内贷的难度都大大降低。但是，境内金融机构开展

外保内贷业务的，除需关注对方企业是否具有外保内贷额度外，还需额外关注境外司法执行的时间

成本和操作风险。对于涉及香港上市公司的项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法释[2008]9 号），大陆法院和香港

法院互相承认对方在具有书面管辖协议的民商事案件中作出的须支付款项的具有执行力的终审判

决，因此当事人可协商一致后以书面形式选择合适的管辖法院，或者选择仲裁机制。但中美之间尚

无关于民商事判决相互承认和执行的条约，对于涉及美国上市公司担保或美国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的

项目，相关交易文件可考虑选择适用仲裁而非诉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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